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关于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建筑基桩

检测能力考核情况的通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规划建设管理局，省检测

协会，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安全工作重要指示精

神，提升全省工程质量检测机构（以下简称检测机构）建筑基桩

检测水平。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141

号）有关规定，我厅下发了《关于开展全省工程检测机构建筑基

桩检测能力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（黔建建字〔2019〕381 号），于

2019 年10 月21--23 日在贵州理工学院组织开展了全省检测机构

建筑基桩检测能力考核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本次检测能力考核，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主办，省建设工程

质量安全监督总站、省建设工程检测协会、贵州理工学院承办，

省建筑科学研究中心作为技术支持单位。考核项目为声波透射法

检测基桩完整性，考核内容为现场测试及检测报告，考核依据及

检测方法为《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》（JGJ106—2014）有关规

定。参加考核的检测机构共84 家，考核结果良好29 家，占比34.5%，

考核结果合格28家，占比33.3%，考核结果不合格27家，占比32.2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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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考核结果详见附件《贵州省2019 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建

筑基桩检测能力考核结果汇总表》。其中，贵州黔水科研试验测

试检测工程有限公司等7 家检测机构在考核中表现突出（操作规

范熟练、波形真实有效、图表清晰明了、结论正确无误，两根桩

检测考核成绩均达到90 分以上），取得了双优的好成绩。贵州聚

鑫源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、

贵州建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、贵州致良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等3

家检测机构在考核中表现较差（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测试，未

采集到有效波形，个别单位还存在人员设备信息不符现象等），

不能完成考核项目。

二、主要做法

本次建筑基桩检测能力考核主要包括现场测试和结果分析判

定二部分内容，以现场操作、数据处理、实测波形曲线分析、完

整性判定为依据进行考评。现场测试要求按现行规范进行，完成

必要的测试步骤，设置正确的设备参数，采集真实有效的测试数

据；结果判定要求提供相关关系曲线，提交有明确结论的检测报

告单。对考核中单桩综合考评成绩均达到80 分以上的，考核结果

评定为良好。对考核中单桩综合考评成绩在60--79 分之间的，考

核结果评定为合格。对考核中单桩综合考评成绩未达到60 分的，

考核结果评定为不合格。

三、存在的问题

考核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：现场操作不熟练不规范、参数设

置不恰当或未采集到理想波形、图表不清晰不完整、桩身完整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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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判定不准确、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报告。具体表现为：一是

有的检测机构重视程度不够，没有认真做好考前准备，仪器设备

没有认真校验，仪器计数器不准，使得缺陷位置相差较大，有些

甚至超出2 米。二是有的检测机构采集参数（增益、延时）设置

不当，测试波形失真或未采集到有效波形，无法有效做出判别。

三是有的检测机构操作不熟悉不规范，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测

试或未采集到波形数据。四是有的检测机构桩身完整性分析判断

处理能力有限，结论错误，分析结果与波形不符。五是检测过程

中移距过大，造成漏采、误判。六是个别检测机构人员设备信息

不符，存在代考现象。七是有的检测机构没有认真阅读《2019 年

度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建筑基桩检测能力考核作业指导

书》和《2019 年度全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建筑基桩检测能力

考核工作注意事项》，没有认真听取考核老师的命题要求，答非

所问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各市（州）、贵安新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严

格按照《关于开展全省工程检测机构建筑基桩检测能力考核工作

的通知》（黔建建字〔2019〕381 号）要求，对考核结果为良好

和合格的检测机构，在资质证书延期审查和主管部门日常监督检

查时建筑基桩完整性专项检测可予以免检；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

的检测机构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要进行督促整治，实施重点监

管，坚决杜绝出具建筑桩基检测虚假报告问题。

（二）请本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检测机构，抓紧进行内部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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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学习，及时做好整改的相关工作。从本文发文之日算起，整改

时限为3 个月（包括整改考核时间在内）。整改完成后，我厅将

及时组织整改考核，具体整改考核时间另行通知。经整改考核仍

不符合要求的，请有关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在整改考核

期间，不能在本省区域内开展相应检测业务。主管部门在开展监

督检查时，应将其作为重点检查对象。

（三）全省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建筑基桩

检测工作，加强监督管理，积极开展专项整治，保证基桩检测工

作的科学性、严肃性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同时，对本

辖区内建筑基桩检测报告进行排查，如发现问题，请及时向我厅

报告。

（四）请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协会、各检测机构充分发挥行

业自律作用，加强自身建设，提升自律能力，积极开展业务培训，

提高自身业务水平。进一步提升本行业建筑基桩检测能力，促进

我省工程检测行业健康发展。

附件：贵州省2019 年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建筑基桩检测能

力考核结果汇总表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19 年12 月18 日


